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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数据知识产权是对数据权益的特有保护，具有赋权属性。数据知识产权客体是合法取得在先权益后，经

一定算法加工处理的、具有商业价值和创造性成果属性的衍生性数据产品，具有非物质性、非竞争性、

只能达成观念控制上的占有等特性。数据知识产权属于数据产权制度的一环，与“数据三权”中的数据

产品经营权的权能相近，在位阶上应属于数据产品经营权的下位概念，两者是一般法与特别法的关系：

对于符合创造性的衍生型数据产品优先采用数据知识产权制度保护，数据产品经营权给予兜底性保护。

观察实践中的数据产品所有权，其本质也是无形财产权在知识产权框架下的重申。在数据知识产权的审

查模式上，结合试点省市的数据知识产权登记制度，从数据知识产权的公开范围和界权成本衡量的两个

方面考虑，我国应当采取形式审查模式。 
 
关键词 

数据知识产权，衍生型数据产品，数据产权制度，数据产品所有权，形式审查 
 

 

Research on the Legal Positioning, Nature  
of Rights and Examination Mode of Data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Xinyun Fan 
School of Law, Jiangnan University, Wuxi Jiangsu 
 
Received: Jan. 8th, 2025; accepted: Mar. 20th, 2025; published: Mar. 31st, 2025   

   
 

 
Abstract 
Data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are unique protection of data rights and interests, and have em-
powering attributes. The object of data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is a derivative data product w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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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ercial value and creative achievement attributes that has been processed by a certain algo-
rithm after lawfully obtaining prior rights and interests, and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non-materi-
ality, non-competition, and possession that can only achieve conceptual control. Data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belong to a part of the data property rights system, which is similar to the power of 
the data product management right in the “three rights of data”, and should belong to the subordi-
nate concept of the data product management right in terms of hierarchy, and the relationship be-
tween the two i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general law and the special law: for derivative data 
products that meet the creative requirements, the data intellectual property system protection is 
preferred, and the data product management right is given comprehensive protection. The essence 
of the ownership of data products in observation practice is also the reaffirmation of intangible 
property rights under the framework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In terms of the examination 
mode of data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combined with the data intellectual property registration 
systems of pilot provinces and cities, China should adopt the formal examination model from two 
aspects: the scope of disclosure of data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and the measurement of the cost 
of boundary righ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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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当前，数据作为新型生产要素，是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的基础，已快速融入生产、分配、流通、

消费和社会服务管理等各个环节，深刻改变着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治理方式。为推进数据要素市

场化配置改革，发挥数据要素赋能实体经济的作用，中央层面鼓励地方积极推行数据知识产权的试点工

作方案，为数据赋能相关产业奠定制度基础。2021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知识产权强建设纲要

(2021~2035 年)》和《“十四五”国家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规划》提出要研究构建数据知识产权保护规则，

完善知识产权保护政策。2022 年，《国家知识产权局办公室关于确定数据知识产权工作试点地方的通知》

确定了首批开展数据知识产权工作的 8 个试点地方，分别为北京市、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福建省、

山东省、广东省、深圳市。2023 年，《国家知识产权局办公室关于确定 2024 年数据知识产权试点地方的

通知》在已有的 8 个试点地方基础上，新增了 9 个试点地方。数据知识产权登记的试点如火如荼地进行

着，对数据知识产权在客体范畴、法律定位、权利本质与审查模式的法理分析不仅能为实践探索提供理

论基础，还能厘清数据产权、数据产品所有权与数据知识产权的概念分歧，填补“实践先行、法律后置”

的沟壑。 

2. 数据知识产权的客体范畴 

权利的属性是由权利结构决定的，权利结构由权利主体、权利内容、权利客体组成。不同的权利类

型通常根据结构不同，在“权利”前附加不同定语，例如物权、债权、知识产权等以权利客体作为定语

来区分权利种类，也反映了该类权利是在特定载体之上的权利总称。因为权利客体是客观的，其自然属

性的不同决定了该权利在法律属性上的不同、权利内涵以及保护方式上的不同[1]。数据知识产权也是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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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其权利属性是由权利的客体性质决定的，且数据生成与利用环节中存在多种复杂的数据形态，更应

以首先明确数据知识产权的客体，再从客体视角观察数据知识产权的法律属性和权利内涵。 
在不同应用场景和适用领域下，数据具有多种分类标准和分类结果。为明晰数据知识产权客体的研

究范围，本文按照数据要素的加工程度进行划分，根据付出劳动的不同分为原始数据集合、汇集型数据

产品和衍生型数据产品。原始数据集合是指由网络运营者用过社交网络、移动互联网等方式采集获得的

各种海量数据，在性质上仅仅是对事实和客观现象的数字化记录[2]。这类数据集合由采集的原始数据进

行简单汇聚形成，不具有直接的应用价值和完整的商品属性，根据劳动财产理论，由采集的企业享有对

此类数据资源的持有权利。汇集型数据产品是指通过一般性智力劳动形成的汇集型数据库，属于“粗加

工”后的数据产品，加工程度和技术难度较低；但该类数据产品在选择、整理和编排上具有一定独创性，

有学者主张将其视为汇编作品通过《著作权法》进行有限保护，从而禁止他人整体复制该数据集合[3]。
而衍生型数据产品是网络运营者通过大量智力劳动投入，运用算法及分析模型将海量原始数据深度加工、

分析与提炼生成的具有市场价值的数据产品。例如在著名的“淘宝诉美景案”中，淘宝在收集用户行为

痕迹所产生的原始数据基础上，通过使用算法进行深度分析、过滤、提炼和整合而形成的趋势图、排行

榜和占比图指数型“生意参谋产品”1，即为典型的衍生型数据产品。 
两类数据产品之间存在显著的区别主要体现在知识密度和交易价值上。人类认知或知识结构的经典

表达为“数据–知识–智慧”，当下数据能够被视为生产要素，被认为是“知识生产要素在人工智能时

代的表述”[4]，也是因为数据能够基于技术加工处理转化为知识。人们利用数据表达关于特定场景或条

件的客观世界的变化或发展规律，又借助数据的判断对客观对象或实施发展或变化规律进行总结，形成

知识。在知识密度上，汇集型数据产品作为一个中间产物只经过简单的脱敏、清洗等处理步骤，其所蕴

含的事物之间的联系需要进一步加工分析才能取得，无法直接体现客观规律，知识密度较低。正如上文

所述，生成衍生型数据产品的加工水平和技术难度要远高于汇集型数据产品。衍生型数据产品由特定的

算法经深度的分析过滤、提炼整合而形成，是人类创造性思维智力活动的结果，属于一项创造性劳动成

果。衍生型数据产品能够直接反映事物之间的隐藏关系、生产知识，所蕴含的知识密度较高，可以作为

数字经济时代下获得知识的重要来源之一。在交易价值上，汇集型数据产品具备一定的应用和交换价值，

其交易价值主要体现在作为数据分析和挖掘的优质原材料所带来间接的经济价值。而“数据经济价值的

产生是在决策模型的使用上，分配经济价值实际上分配的不是原始的数据资料，而是分配数据原始资料

所产生的决策模型所带来的经济价值”2，从这一角度来说，数据产品的交易价值在于认知价值。衍生型

数据产品的交易价值表现为利用数据认知客观对象，总结其性质特征和运动(变化)规律，形成各种知识，

知识与规律转化为人的判断决策或智慧行动，进而直接转化为经济效益或生产力。3 正因如此，衍生性数

据产品被广泛用于商业活动的风险预测和决策指导，能够直接转化为经济效益，具有极高的应用价值和

交易价值。综上，两者的保护路径也有所不同，对于知识密度更高、交易价值更突出的衍生型数据产品，

更适宜采用知识产权制度的保护模式。 

3. 数据知识产权的法律定位和权利本质 

现阶段我国正处于构建数据流通利用与权益保护制度的探索阶段，尚无统一的法律规范明确数据权

益的客体范围与法律定位，各地出台的数据确权类文件标题中也存在数据产权、数据知识产权、数据产

品所有权等多种概念。尽管数据产权的具体权利配置方案尚未尘埃落定，但将来转化为立法的可能性非

 

 

1参见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浙 01 民终 7312 号民事判决书。 
2参见“高端访谈：以数据流通技术‘新基建’为引领加快推进数据要素市场化建设——专访图灵奖获得者、中科院院士姚期智”，

新华财经 2022-07-04，https://www.cnfin.com/hg-lb/detail/20220704/3653614_1.html，最后访问日期：2024 年 12 月 10 日。 
3同 2。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5.143234
https://www.cnfin.com/hg-lb/detail/20220704/3653614_1.html


范馨允 
 

 

DOI: 10.12677/ass.2025.143234 448 社会科学前沿 
 

常大，因此有必要厘清数据知识产权在数据产权制度中的法律定位及其权利本质，才能在相应法律范畴

之内准确地构建数据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及其相应的登记制度。 

3.1. 数据知识产权在数据产权中的法律定位 

数据产权属于新型民事权利。随着数据被认定为生产要素之一，其重要性与独立性不言而喻。数据

日益展现出潜在的巨大经济效益，然而现有民事客体难以涵盖数据这一新型生产要素的所有特殊属性，

传统民事法律规则在数据领域适用过程中也存在不适配性。为保护数据要素市场参与主体的合法权益，

独立的数据产权概念随之提出。关于数据产权的法律定位，主流观点认为其属于新型民事财产权利。通

常认为，数据具有确定性、可控制性、独立性、价值性等法律特征[5]，因而具备成为民事权利客体的基

本要求。2022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构建数据基础制度更好发挥数据要素作用的意见》(以下

简称《意见》)提出要建立保障权益、合规使用的数据产权制度，研究数据产权登记新方式，探索“数据

资源持有权、数据加工使用权、数据产品经营权”等分置的数据产权运行机制。综上，数据产权是以“数

据资源持有权、数据加工使用权、数据产品经营权”三项权利为主要研究内容、与物权和知识产权并列

的新型民事权利类型。 
在地方实践上，2023 年 6 月深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印发了《深圳市数据产权登记管理暂行办法》

(以下简称《办法》)，率先以政府规范性文件形式提出对数据产权登记行为进行规范管理，开展数据确权

工作。其中第七条第二款更是直接界定了“数据三权”的具体权能和行使方式。在法理探讨中，关于数

据产权制度的研究总体上皆围绕“数据三权”的结构性分置框架展开具体的构建方案。“数据资源持有

权”的争议主要体现在对数据资源的概念范畴的分歧，笔者认为，持有权的消极防御权能性质[6]决定了

其客体应为原始数据集合。对于后续加工处理后的数据产品，应由权能更积极、范围更全面的权利来保

护。“数据加工使用权”的设置是为了数据产业链中各个环节的主体能够合法获得数据集合与数据产品

的加工与使用权能，该权利配置通过排除他人未经许可的使用来保护不具有事实排他力的无形客体[7]，
与知识产权的权利配置原理相似。数据产品经营权应该是三权中与数据知识产权的关系最为紧密的权利。

在《意见》中对其具体权利行使方式规定较窄且不完全，仅提及了许可他人使用的权利，综合该权利名

称和三权配置模式，数据产品经营权的权利行使范围至少要包含对数据产品的自行使用与许可使用，有

学者认为这一权能设置相较于所有权的四项完备权能，更贴近于知识产权的构造——类似专利的自行使

用与许可使用[8]。数据产品经营权的具体权能无论如何设置，其权利客体为数据产品，客体保护范围理

应涵盖汇集型数据产品和衍生型数据产品，因此数据知识产权应在位阶上应属于数据产品经营权的下位

概念。对于符合创造性的衍生型数据产品优先采用数据知识产权制度保护，数据产品经营权给予兜底性

保护，对于未达到创造性高度的数据产品则以数据产品经营权进行保护。在数据确权登记的地方实践中，

《办法》第三条“数据知识产权登记按有关规定执行，不适用本办法”也反映出数据知识产权与数据产

权在地方实践与立法中的刻意区分。将衍生型数据产品置于数据知识产权制度的专门规则下，是对凝结

了人类创造性思维的结晶的特殊保护，正如民法与知识产权法律一样，是一般法与特别法的关系。 

3.2. 数据知识产权的权利本质分析 

目前关于数据知识产权的权益表述大多是在“数据三权”制度引导下进行的，上文也将数据知识产

权定位于数据产权制度之内。然而，目前数据产权制度内部在“三权”的权能分配上存在许多模糊的交

叉重叠，在尚未牢固的地基上构建的数据知识产权制度只会地动山摇。回归衍生型产品的无体性特征，

狭义财产权的历史发展中也存在无形财产的权利扩展过程，主要是从以所有权为核心的物权确立阶段到

知识产权萌芽、发展，形成物权与知识产权的并存的财产权阶段。因此，本文尝试通过对数据产品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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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现有知识产权制度的分析，探索数据知识产权的权利本质。 

3.2.1. 数据产品所有权的权能争议 
数据产品所有权概念的首次提出是在海南省大数据管理局印发的《海南省数据产品数据产品确权登

记实施细则(暂行)》(以下简称《实施细则》)。根据第 2 条第 1 项规定，数据产品是指经过加工处理后可

计量的、具有经济社会价值的数据集、数据接口、数据指标、数据报告、数据模型算法、数据应用、数据

服务等可流通的标的物；第 3 条同时规定，申请对象是数据资源经过实质性加工和创新性劳动后形成的

数据产品；第 5 条第 3 款规定第三方确权登记服务机构要对数据产品进行合规性审查。数据产品所有权

申请登记的客体要求具备“数据资源 + 实质性加工和创新性劳动 + 经济价值”的条件，数据知识产权

与数据产品所有权的客体内涵实质上具有一致性。根据江苏省、浙江省、广东省、上海市、深圳市的数

据知识产权登记管理办法，客体范围应为“依法收集、经过一定规则或算法加工、具有实用价值和智力

成果属性的数据”，其中“实用性、智力成果属性”实际上都是衍生数据产品的内在特征。只有“合法

性”是真正的限定要素，即要求衍生型数据产品的来源必须合法，这也与数据知识产权客体的“合法性”

要件相似，皆要求前置权益合法。 
数据知识产权与数据产品所有权的差异主要体现在权能配置方式上的不同。数据产品所有权顾名思

义采取了所有权的权能展开模式，《实施细则》第 2 条第 3 项规定数据产品的所有权则是指申请对象对

拥有的数据产品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依法处分的权利。同时规定数据产品所有权的的登记需经过“数

据产品超市运营者的技术性审查” + “具备审核资质第三方的合规性审查”，技术性审查的要点除了申

请材料全面性和准确性，还需要技术测试有效性，第三方确权登记服务机构也要为出具合规性评估意见

书独立承担法律责任。4 因此，数据产品所有权登记实行的是实质审查机制。相比于数据知识产权的形式

审查，强化了数据产品所有权的安全性与稳定性，但是数据产品是否能因此具备类似所有权的占有与处

分权能还有待商榷。在传统民法理论中，占有(直接占有)要求对物有事实上的管领力，即对物得为支配，

排除他人的干涉。作为一项法律事实，占有与否需结合时空范围进行认定[9]。而数据产品因无体性与非

消耗性，在其交易与流转中会出现在同一时空下为多重权利主体所掌握的情形，因此数据主体无法对数

据产品实现传统民法意义上的占有。数据产品所有权的“占有”具体含义仅限于观念控制上的占有，在

数据产权中类似的表述包含“持有”、“控制”、“自主管控”等，无论采取何种含义的用语，皆与传统

所有权包含的占有含义不同。数据产品所有权的处分权能也存在争议。《意见》中对于企业数据的确权

内容只提及了“持有、使用、获取收益”的权益，并未明确“处分”的权能；《山东省数据知识产权登记

管理规则》规定数据知识产权包含“自主管控、加工使用、经营许可和获得收益”等权益，也对“处分”

在表述上有所保留。数据产品所有权规定享有“依法处分”的权利，但并未展开具体权能。传统所有权

理论中广义解释上的处分包括事实上的处分和法律上处分，前者指有形变更或是毁损物的本体，后者指

负担行为和处分行为，如买卖、所有权的转移。对比物权所有权理论，数据产品所有权的依法处分可能

是指数据主体对数据产品进行开源公开、免费使用等处分行为。但这类处分数据产品的行使方式更贴近

于知识产权的无偿使用。数据产品所有权模式貌似赋予了权利人以强排他性权利，但套用所有权四项权能

来分析总是显得不够贴合，反而是传统知识产权对无形知识财产的保护方式更加兼容，在具体权利行使

过程中依旧会表现出知识产权的权利性质，正是因为其本质依然是无形财产权在知识产权框架下的重申。 

3.2.2. 知识产权制度的兼容性 
知识产权不同于所有权，它是产生于精神领域的非物质化的财产权。作为一种以无形财产为客体的

私权类型，其基本范畴一直随着技术发展和社会变迁而不断改变。从广义上看，如今知识产权的范畴早

 

 

4参见《海南省数据产品数据产品确权登记实施细则(暂行)》第 5 条、第 13 条、第 14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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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超出了著作权、专利权与商标权的传统限制，成为多种智力成果权与经营标记权的统称。从权利来源

看，衍生性数据产品更符合智力成果权的客体。数据知识产权的试点也要求始终坚持“四个充分”的原

则，其中之一即为充分把握数据的特有属性和产权制度的客观规律。因此要结合数据产品的特有属性，

判断知识产权制度的兼容性。 
衍生型数据产品的自然属性与传统知识产权客体的属性存在高度契合。(1) 非物质性。该性质不仅是

衍生型数据产品的特性，同时也是所有数据产品的特性。数据是以电子或非电子形式对信息的记录，通

常由 0 和 1 表示的二进制码通过网络终端等设备数字化后生成。由于不具有实体性，数据必须依附于一

定载体之上才可为人类所感知，并通过一定载体实现复制和保存。客体的非物质性是知识产权所属权项

的共同法律特征，智力创造性的知识产品也需要通过特定的载体得以显现。(2) 非竞争性。根据公共物品

理论，一个商品在消费上的非竞争性意味着每增加一个消费者，其总成本增量等于零。衍生型数据产品

的无体性特征延伸出其非竞争性的特征，衍生型数据产品不是一项消耗品，权利人和他人可以同时在事

实上占有该数据产品而不减损其实际使用价值，多种主体对该衍生型数据产品的利用行为本身也不会使

得该数据有所损耗，甚至数据产品还会在传播共享过程中与特定应用场景相结合，挖掘潜在价值。知识

产权客体同样具有非竞争性的特征。(3) 观念控制上的占有。衍生型数据产品的非物质性决定其无法像有

体物一样达成物理意义上的完全占有，在传播与扩散过程中衍生型数据产品会在不同主体的计算机中存

储或留痕，要实现完全独占的代价过于昂贵且不现实。因此，权利人对衍生性数据产品的占有实际上是

在寻求一种即使事实上脱离主体但又能在观念上控制的状态。达成事实控制的占有仅仅，这类数据产品

的占有要求兼具事实与规范的二重性[10]，即除了要求当事人是衍生型数据产品的实质贡献者之事实外，

还需在价值评价上依靠法律规范设置排他性权利，弥补因数据特征导致当事人难以事实上达成独占的缺

陷，以保障权利人对衍生型数据产品达成观念上的占有状态。这类权利创设可以参考无形财产的权利创

设过程，最典型的就是知识产权。正是由于在传统的民事立法体系和基础理论下，所有权“占有、使用、

收益、处分”四项权能与行使方式对于非物质形态的知识产品捉襟见肘，无法圆满地用于价值形态的财

产或无形财产[11]，而知识产权则不同，“一定对象的产权在每一瞬息时间内只能属于一个人(或一定范

围的人——共有财产)，但使用知识产品的权利则不限人数，因为它可以无限地再生”[12]。对于衍生型

数据产品的兼容也体现了知识产权制度的张力。 
衍生型数据产品具有非物质性、非竞争性与观念控制上的占有等特征，结合上文知识密度高与交易

价值高的特征，都与知识产权客体具有与生俱来的相似性，其赋权路径注定与知识产权制度联系紧密。

知识产权制度作为一种有效鼓励知识传播创新的制度，也与数据在流通中增值的价值实现路径相吻合。

拟定“知识产权式”的数据财产权保护模式在理论上是可行的，由此自然而然提出了数据知识产权保护

模式的设想。 

4. 数据知识产权的审查模式 

我国对不同知识产权客体申请采取的审查模式不尽相同，根据严苛程度可以分为：不予审查、形式

审查和实质审查模式。适用实质审查模式的典型知识产权客体为发明专利 5，实质审查需要对发明主题的

新颖性、创造性、实用性以及说明书和权利要求书进行审查[13]，强调创新性和原创性。集成电路布图设

计 6 则采取形式审查，经初步审查没有驳回理由的就授予专利权，主要对材料的齐全、完整、真实性进行

确定。著作权于作品完成后自动产生，无需任何形式或实质审查，甚至无需发表 7；著作权人可以实行自

 

 

5参见《专利法》第 35 条。 
6参见《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保护条例》第 18 条。 
7参见《著作权法》第 2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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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登记，但不论是否登记，都不影响著作权人取得著作权 8。从数据知识产权的公开范围和界权成本衡量

的两个方面考察，我国应当对于数据知识产权的审查模式应为形式审查。 

4.1. 公开范围的考虑 

专利模式秉持“以公开换保护”的理念。一旦发明专利在无法律保护的状态下公开进入市场，对专

利的无限制利用将会发生公地悲剧的结果。因此专利权的设置赋予发明主体在一定期限内的排他权，在

这段市场领先时间内通过市场活动获取利润回报，相应地，经过实质审查后的技术方案必须向社会完全

公开。但是“公开换保护”的专利模式在数据领域无法实现排他性保护。尽管目前我国数据产权、数据

知识产权等制度建设如火如荼，但在行业实践中企业对于没有公开的数据且符合秘密性、商业价值性和

采取保密措施的法定条件的主要还是以商业秘密的形式保护企业数据，仅仅在企业内部进行利用，即使

有交易必要也会采取合同保密条款、或是以提供定制化数据服务的方式保持数据的秘密状态[14]。对于数

据未经权利人授权许可被擅自使用的情形，企业往往利用反不正当竞争法对数据中的财产化利益或者竞

争性利益予以保护。这是由于数据的价值并非仅仅通过有形的商品生产来体现的。发明专利的侵权可以

通过市场销售的商品得以发现，但是数据发挥价值的方式更加隐蔽。企业通过数据产品传递的信息(知识)
预测趋势、辅助决策，提升产品与服务质量，从而吸引更广泛的用户、占领市场份额。完全公开数据知

识产权的客体内容就意味着市场中所有人都可以利用该成果实现自身竞争力的提升而不必支付对价，这

一模式最终会造成“公地悲剧”的复现。 
目前各地实践中未要求对数据知识产权申请登记的数据产品进行完全公开，即使公示也仅要求部分

信息，并不涉及数据产品整体内容的暴露。例如《广东省数据知识产权登记服务指引(试行)》第二部分第

(七)条登记申请规定，在申请人提交的必要材料中，提交的样例数据(即代表数据集合实质内容的多条数

据)不少于 50 条，其中不少于 3 条数据用于公示。除此之外，其他公示内容还包括数据登记申请号、申

请日期、申请人、数据名称、数据来源、算法规则简要说明、应用场景描述等信息。总体上看，公示内容

并不涉及而核心的数据产品内容。由于数据价值与其密度成正比，衍生型数据产品传递知识的功能是在

海量原始数据分析加工的前提下形成的，个别数据的公示不会导致数据本身价值的泄露。因此，理论与

实践中均不应要求数据知识产权与专利权一样完全公开实质内容。 

4.2. 界权成本的衡量 

根据信息成本理论，对专利和作品采取不同的审查模式是因为界权信息成本不同[15]。专利的界权信

息成本是可负担的。专利权一旦授予，其技术方案须向社会完全公开，相应领域的技术人员对于已经公

开的相似专利具有穷尽检索的可能性；同时专利的技术语言表达具有相对稳定性，专利申请需说明专利

的创新点，本领域技术人员界定某一专利与既有专利的区别所需的时间与成本都是可控的。但作品的界

权信息成本甚至可能高于该作品本身的经济价值。市场上的作品多样且丰富，界定新作品与旧作品之间

的客观标准难以统一，穷尽同类作品的检索难度与成本高，人为鉴定相似作品所需的人力成本又过于高

昂，基本上难以实现，因此采取侵权责任承担的事后保护模式[16]。 
开展实质性审查要求明确创造性标准的界定问题，从而比照在先权利内容。目前，各地数据知识产

权登记中也尚未明确规定数据知识产权客体的创造性须达到何种程度，或可以参考哪些要素认定智力成

果属性。汇总各省市规定的“登记申请表与必要证明文件”的范围，主要包括“名称、所属行业及应用场

景、结构规模、数据来源证明、数据处理规则、存证公证情况、样例数据”等内容，也不实质涉及对于创

造性标准的认定，其目的更多是巩固证据，为日后可能的产权纠纷提供有效证明。实践中缺乏确切的创

 

 

8参见《作品自愿登记试行办法》第 2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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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性标准，且不会完全公开已登记的数据知识产权具体内容，导致无法对比在先存在的数据知识产权。

在这种情形下，开展事先的实质审查识别每一项数据产品的创造性几乎不可能达成。同时，衍生型数据

产品种类各异，包含各类数据指标、数据报告、数据模型算法、数据应用，数据产品所蕴含的信息体量

也十分庞大，采取专利权的实质审查模式会导致构建数据知识产权制度的进度缓慢、工作冗余，在经济

效率层面不具有实现可操作性。综上，数据知识产权更适合采取形式审查的模式。因此，现阶段各地登

记条例关于数据知识产权审查模式的规定皆要求采取形式审查。北京市 9、广东省 10、浙江省 11、采取均

明确提出采取形式审查模式，上海市、江苏省虽没有直接说明采取形式审查，但根据申请材料的内容可

以推断仅采取形式审查。可见，试点省市更加关注登记材料的完整性与真实性，并不在登记环节展开实

质性审查。 

4.3. 形式审查模式的适用性 

结合公开范围和界权成本的考量之后，数据知识产权应当采取的审查模式就较为清晰了。由于企业

所掌握的数据具有动态性且总量庞大，比对每个企业提交数据知识产登记申请的数据模型在现实中几乎

无法实现，即使登记机构要求审查数据来源的合法合规性，也难以落地实施，更容易沦为形式。为了解

决数据知识产权的高界权成本和动态性特征，事后确权的版权模式自然成为应选项。在比较法上，其他

法域地区也采取了版权模式保护数据库。例如，《欧盟数据库保护指令》采用了以版权模式为基础的特

殊权利以保护无独创性的数据库，欧盟成员国为将其转化为国内法，多在坚持独创性标准的同时，将数

据规定为邻接权的对象。12 也由国家通过降低独创性标准的高度将数据纳入作品的范围内为其提供版权

保护，例如“目录保护”的规则。因此，在版权模式的域外优先经验下，数据知识产权的审查模式更宜采

取形式审查，而非实质审查。因此各省市采取“材料完备性和基本内容属实性”的形式审查方案在数据

知识产权实践中更具有效率性和可行性，使得数据知识产权登记在前期试点中在审查模式具有广泛的适

用性。 

5. 结语 

数据知识产权是对经过算法加工的、具有智力成果属性的衍生性数据产品给予保护的一类新型知

识产权，其保护客体、权能设置和审查模式皆与传统知识产权制度有所区别。在权利位阶上应属于数

据产品经营权的下位概念，鉴于目前数据产权制度的构建方案以及数据三权的权利内涵尚未清晰，因

此数据知识产权的权利内涵可以通过与数据产品所有权的比对进行明确其知识产权的权利本质。数据

知识产权并非将衍生型数据产品在现有知识产权客体中的直接加减，而是作为新型知识产权客体具有

独有的权利内容。同时为保障数据知识产权前期试点探索的顺利开展，应当采取形式审查的模式进行

登记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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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北京市数据知识产权登记管理办法(试行)》第八条：登记机构依据本办法规定对数据知识产权登记申请事项进行形式审查。 
10《广东省数据知识产权登记服务指引(试行)》第三部分第(九)条规定：形式审核。登记机构收到登记申请后，对登记申请书和必要

材料进行形式审核。 
11《浙江省数据知识产权登记办法(试行)》第三部分登记审查中规定：“登记平台依据本办法规定对数据知识产权登记申请事项进

行形式审查。” 
12《德国著作权法》第 2 编第 6 章第 87 节规定了数据库制作者的权利，性质上属于邻接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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